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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比较法视野中的江歌案和药家鑫案

王翼宸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摘  要｜网络民意能够进行司法监督，推动实体公正，但是，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因素如

果介入到司法活动中会对国家审判造成极大的压力。通过江歌案和药家鑫案的

对比引出网络民意对其判决结果的影响，探讨中日网络民意的差异性，以及网

络舆论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尝试提出正确发挥网络舆论对司法积极影响的

对策，以实现网络民意与司法活动的良好互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

的司法体制，保障司法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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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与问题

（一）“江歌案”与“药家鑫”案

1. 江歌案案情简介

2016 年 11 月 3 日凌晨，青岛赴日女留学生江歌在位于日本的出租屋门前被



·251·
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比较法视野中的江歌案和药家鑫案

2024 年 7 月
第 6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https://doi.org/10.35534/al.0603020

杀害，调查结果确认，江歌是被其同住室友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捅伤数刀后致死。

根据属地原则，此案依据日本的刑事法律在日本进行审判。2017 年 12 月 20 日

下午 3 点，江歌被杀一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当庭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

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 20 年。

2. 药家鑫案案情简介

2010 年 10 月 20 日深夜，药家鑫开车肇事将张妙撞倒，后连刺其数刀致其

死亡，10 月 23 日，药家鑫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2011 年 4 月

22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 45498.5 元。5 月 20 日，陕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药家鑫案二审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二）案情分析

陈世峰被逮捕以后，依据属地原则，该案需要由日本法院进行审理，而根

据日本的刑法规定，很难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死刑。因此，江歌的母亲江秋莲在

2017 年 8 月 14 日在微博上发起了一场签名请愿活动，要求判处陈世峰死刑。然

而，江歌母亲在庭审前所征集到的 450 万份死刑请愿签名和网络众人的呼吁在

日本庭审开始时并未对法官审理案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其所征集的民意并没

有被法官所采纳，最终陈世峰被一审判决 20 年有期徒刑。

药家鑫在案发后便受到广泛关注，在此期间，药家鑫被传为“富二代”，

家境殷实，网络舆论的矛头全部指向药家鑫，民众要求判其死刑的呼声愈来愈高。

但是，药家鑫曾在案发后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即使这是中国

刑法的法定减轻刑罚的情节，最终二审法院还是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于 2011

年 5 月宣判药家鑫死刑立即执行，2011 年 6 月 7 日，药家鑫被依法执行死刑。

无论是“江歌案”还是“药家鑫”案，都在案发后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即使是结案后的今天，对其案件的分析依然会引起许多讨论。网民们在网上发

表的言论和观点，其实大多都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并非是一种理智的思维，也

不是一种法律分析。从江歌案件的宣判来看，日本法庭对江歌妈妈的“万人签名”

行为表示认可，但并未全部采纳，而是按照检方提出的量刑建议，结合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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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有关条款，将其判处 20 年有期徒刑，并且在法律和程序上都没有异议。

然而，日本法院并没有彻底阻断民意，亦没有简单地从众，而是在法律所规定

的限度之内，根据陈世峰的认罪态度及案情，在法律所规定的程序范围内，作

出较为均衡、公正的判决。相反，药家鑫案，网上舆论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从一审中发放的问卷调查，到二审维持原判，都是在网上的舆论压力下进行的。

或许药家鑫在没有舆论的情况下，依旧会被判为死刑，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官

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考虑了太多网民的意见。但是，当民意过多地参与到一

个案件中时，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不可避免地会被怀疑，这同时也会对法律

的客观性、权威性产生影响。

二、中日两国网络民意对司法活动影响的对比

（一）中日两国网络民意差异的体现

1. 日本网络民意的体现

以江歌事件为例，虽然这个案子是在日本发生的，但是却引起了全社会的

广泛关注，并且都对杀人凶手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同时对江歌母亲表示了极大

的同情。这份由江歌母亲征集的签名请愿书，不仅体现了大多数中国民众，也

体现了一些留日留学生的心声。江歌的室友刘鑫，也遭到了网民们的强烈谴责。

不过，区别在于，日本网民把这一行为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并不能得到

支持。日本网友认为此案案情简单，应予法官以足够的信心，相信法庭会依照

法律及有关事实，作出合理的判决。

日本的死刑判决一般都是根据犯罪的性质、动机、形态、严重性、被害人

家属的感受、对社会的影响、年龄和有无犯罪记录等因素来确定。上述标准中，

“形态”是指杀人手段的残忍程度，从“被害人家属的情感”这一因素来看江

歌母亲的感情确实遭到了严重的损害。从“社会影响”这一点来看，江秋莲发

起的签名活动也有可能作为其中一个方面去考虑，但在“严重程度”这一点上，

按照以往的判例，还要考虑被害者的人数。现实中，日本法院判处死刑，要考

察被害者是否是 2 人以上，此外，还要考察是过激杀人还是蓄谋杀人。只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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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满足上述两者，才可能判处死刑。司法权的行使应该与民意划出明确的界限，

公众舆论呈现出一种必然的非理性特征，司法权力的行使应当与公众的意见划

清界限，并通过司法程序将司法行为严格地规范于法律之中。日本法院并不完

全排斥公众舆论，也不是简单地人云亦云，而是在法律范围内，根据犯罪指控

和案情，将陈世峰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

2. 中国网络民意的体现

自从药家鑫案被披露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关注着案件的进展情况。在判决

公布之前，新浪微博上就出现了对药家鑫的“人肉搜索”，有关药家鑫及其家

人的信息一时间被全部公之于众，药家鑫被冠以“官二代”“富二代”等头衔，

这样的称号，让那些讨厌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网友们，纷纷发出了讨伐的声音。

从该案的开始，到开庭审理，直至后来的发展，互联网舆论在其审判过程中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审到二审，广大网民对该案的事实调查，证据

收集，乃至最后的案件审结极度关心，他们几乎没有放过每一个细节，甚至在

庭审过程中，法院还向旁听人员发放了 500 份调查问卷，征求量刑意见，显示

出对民意选择性理解的奇怪现象。这种网络舆论在表面上对司法机关具有很强

的监督功能，事实上反而极大地阻碍了司法的独立性，因为从审判开始到审判

结束，该案的判决都会受到网络舆论对审判的关注。但是药家鑫有没有因为舆

论的影响而受到重罚？其实是有的。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

自首的犯罪分子，司法机关可以从轻或减轻对其的处罚。被告人药家鑫犯故意

杀人罪，但有明显的自首情节，但是却因为网民对药家鑫的愤恨之情，让司法

机关承受了过多的压力，再加上审判人员对被害人张妙的同情等各方面因素的

综合，所以才会造成药家鑫最后偏重的死刑结果。

（二）中日两国网络民意对司法影响的差异性

1. 国家体制的差异

中日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法律体系，两国公民对与法治和司法独立的理

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可能因历史背景而异。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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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之表现的社会舆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a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

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家性质决定了司法的人民性，而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国家机构的活动必须充分反映和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日本的国家制度依照民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原则运行。根据日本的三权

分立制度，日本政府无权干涉司法机构。日本在遵循人民主权的同时会坚持多

数人决定，但同时对民主也有一定的限制，司法机关在作出判决之前，会充分

考虑符合宪法精神、有事实根据的民意，对违背宪法精神或与事实不符、毫无

根据的舆论坚决不予理睬。

2. 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差异

认知差异可能会影响对司法判决的评价。两国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

观，在一些情况下，对于个体权利和责任的看法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对司

法决定的评价。一方面，日本的法律文化与道德具有很强的“一体性”或“同

义性”，法律只是“规范化了的和成文化了”的道德。日本刑事法律以道德为

基础，其伦理道德观与刑法中的罪恶观基本相符。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法

制体制及思想观念的影响，日本在“三权分立”的体系中，审判权的行使具有

较强的独立性，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涉。

中国在制定法律制度时，非常重视儒家的“仁义”观念。他们认为，法律

是实施道德的手段，法律在根本上是为道德服务的。b 这就使得法官在对案件进

行审理时，所考虑的内容不仅仅是法条，还需要将人情和舆论作为考量的因素。

这就使得当法律与人情相冲突的时候，法律的严格适用就会大打折扣。解决争

端的机制已经超出法律框架的局限而立足于人情和舆论。法律具有历史继承性

的特点，当今中国司法过程中或多或少还是会受到民意的影响，这是中日民意

对司法影响程度不同的一个原因。因此，法官在审判一个案件的时候，除了要

考虑法律之外，还要兼顾人情与民意。这样，在法律与人情之间发生矛盾时，

a　朱朋．网络民意介入刑事司法之再反思——基于典型刑事案件的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学

报，2014，16（2）：130-135．

b　曾丽洁，朱瑞波．中国司法中民意合理表达机制的构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5，42（2）: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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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的严格适用就会受到很大的削弱。

3. 媒体环境的差异

不同国家的媒体环境也会对网络民意产生影响。在中国，官方媒体的影响

力可能相对更大，而在日本，媒体环境可能更加多元化，这可能导致网络民意

在司法问题上受到不同类型的信息影响。不同国家的人们可能在网络上的参与

度和社交媒体使用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到网络民意的形成和传播方式，从

而影响对司法活动的看法。相较于中国媒体发展现状，日本媒体在司法领域的

影响力可谓很小。日本司法注重保护犯罪人的隐私和司法的权威，其审判公开

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障司法的权威，而不是为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a 日本的庭

审现场一般不允许带相机进入，对于案件的处理结果，也不允许媒体妄加评论。

所以对于在日本审判的“江歌案”，无论在中国的民意如何，至少在日本是最

大限度的公开和合理的。

总体而言，中日两国在网络民意的多个方面都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具体影响

的程度和表现形式会因个体差异而异，对司法活动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一些差异。

三、网络民意与司法冲突

（一）信息的片面性和不准确性

各大媒体在江歌、药家鑫两个案件的发展过程中争相报道，人们所接触到

的新闻和案件的真相，大部分都是从媒体那里得知的，但是，媒体在传播事实

的时候可能会添加一些个人的价值取向，很难做到完全客观，尤其是一些比较

出名的公众号、微博，他们在传播案情的同时，也会对其所接触到的事实进行

点评，而网民在阅读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被该作者的言论所左右，特别是在

读者还没有完全了解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就阅读了公众号作者的留言，在其影

响下继续了解案情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带着一种感情倾向，无法客观地看待现实，

甚至不愿意接受和自己认知不同的事实。网络上的信息往往是不完全的，容易

a　王云海．“江歌案”与日本的司法文化［J］．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2）：10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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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操纵和误导。如果司法判决受到基于不准确或片面信息的网络民意的强烈

反对，可能会导致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不信任。在网络上，谣言和误导性信息传

播迅速，而这些信息可能没有经过事实验证。当这些虚假信息与司法案件相关

联时，可能导致公众对案件的理解出现偏差，从而对司法决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社交媒体平台和新闻机构可能会对事件进行信息过滤或选择性报道，使得公众

只看到事件的某一方面。这种片面性可能导致对案件真相的误解，而非客观地

评估司法决策的基础。网络信息传播的速度和碎片化也可能导致网民缺乏对案

件深度和全面的了解。这可能使公众对案件的整体脉络缺乏清晰认识，从而影

响其对司法决策的准确评估。

（二）强大的舆论压力

一方面，网络民意可能会在某些公众高度关注的案件中产生强大的舆论压

力，使得司法机关遭受到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这可能导致司法机关迫于压力

做出某些决定，而非基于独立和客观的法律判断。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信

息往往通过情绪化的表达方式传播。当公众对某一司法事件产生强烈情感反应

时，可能导致冷静和理性的讨论受到阻碍，使得司法决策更容易受到情感主导

而非法理主导；更有甚者，网络民意中可能存在煽动性言论和仇恨言论，这可

能导致对某些群体或个人的偏见，影响司法决策的客观性。法官可能被迫考虑

公众的情感反应，而非仅基于法律和证据。而且，网络上的信息流往往受到群

体认同和偏见的影响，人们可能更倾向于相信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而忽略

相反的证据。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侮辱法官，影响社会审判活动的行为，此

类民众任意评判法官的判决，不尊重法律的权威和公正，一味追求自己心中的

正义。这种偏见可能影响网络民意，使得对司法决策的评价变得主观和不客观。

（三）可能受损的司法独立性

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对大量的法律以外因素的思考，会影响到法律的权威

与司法的独立，甚至会危害法治。a 司法系统应该独立于政治和舆论的影响，以

a　张海斌．药家鑫案背后的法理［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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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公正和公平的法律判决。如果司法决策受到过多的网络民意干扰，司法独

立性则可能受到侵蚀。在某些情况下，网络民意可能试图通过社交媒体、网络

运动等手段来左右司法判决。这可能导致司法独立受到威胁，法官和法院可能

被迫做出与法律不一致的决定，以迎合公众情绪。在一些情况下，公众的期望

可能是合理的，反映了其对公正和平等的追求。然而，当这种期望过于强烈或

受到过度操纵时，可能对司法决策的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而网络上信息传播

的迅速性可能导致公众对司法事件的反应更为即时和激烈。这种情况下，司法

决策可能受到来自网络民意的紧迫性影响，使得法官感到迫切需要做出快速决

策，而非进行深入的法律分析。司法应该下与民意保持距离，上和权力保持距离。

只有这样，司法才可以成为沟通这两极的桥梁，才能够真正制约权力，取得民

众的信赖。

四、发挥网络民意对司法的积极影响

（一）推进司法公开，提高司法透明度

经历了 40 多年的发展，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从法“制”，变成了

法“治”。a 我国要走向法治之路，需要树立对法的信仰。让一件件有影响的个

案成为全社会的“法治公开课”，才能逐渐使司法与舆论的关系良性发展。b 法

律只有在被人们信任并且对社会全体公民具有强制力的时候才具有权威和公信

力。托克维尔说过：“没有民情的权威就不可能建立自由的权威，而没有信仰

也不可能养成民情”。c 民意不能理所当然地影响司法。首先，对于能够公开的

信息，可以尽可能地公开，让网民能够更多地了解案件的细节；继续推进庭审

直播，增加公众对案件的了解，使公众更加容易理解司法决策的合理性，将谣

言止于真相，提升司法公信力，增强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任。其次，可以利用在

a　季卫东．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b　付黎明．司法审判与网络舆论的博弈——基于15起典型案件的实证分析［J］．淮海工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6（10）：32-36．

c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



·258·
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比较法视野中的江歌案和药家鑫案

2024 年 7 月
第 6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al.0603020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线教育资源，提供互动性法律教育，使公众更深入地了解法律体系和司法流程。

这有助于建立法治观念，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误解和不信任。司法机关

可以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公众进行互动，回应关切、解答疑虑，同时传

达法律知识和司法原则。这有助于加强司法机关与公众的沟通渠道，司法若能

及时有效的回应舆论，澄清事实，让公众了解案情的真实情况，满足公众的知

情权，消除不必要的猜测与误解，情绪化的、不理性的网络言论将会少很多。a

最后，可以在网络上建立法治社群，促进公众在法律问题上的讨论与交流。这

有助于形成理性、理解法律原则的网络舆论氛围，对司法决策提供多元化的观点。

民意通过合法性的检测才具有正当性。b 通过这些积极的手段，司法公开和

透明度得以提升，使公众更深入地了解司法活动，从而建立更加信任和尊重司

法体系的社会氛围。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司法独立性，也为公众提供了更多参与

和监督司法过程的机会。网络民意可以成为促进司法公正和改进司法系统的有

益力量，增进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同时也提高司法系统对社会需求的敏感

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需要保持平衡，以确保司法仍然能够独立、

客观地行使其职能。

（二）促进网络民意的正确表达

网络民意和司法工作之间存在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现行法律

认识的模糊甚至是无知。所以，改善这一问题的关键应当从网络民众主体出发，

通过对公民进行教育和普法来增强网络民意的规范表达。促进网络民意的正确

表达是维护公共讨论质量、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一环。在网络时代，有效地引

导和促进网络民意的正确表达，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策略。

首先，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是确保网络民意正确表达的基础。社交媒体

平台、新闻机构和个人用户应当致力于传播真实、可信的信息，避免故意歪曲

事实或传播虚假信息。这涉及媒体的职业操守，以及公众在信息传播中的责任感。

a　黄芙蓉．网络舆论与司法之博弈探微［J］．理论月刊，2012（3）：118-120．

b　孙笑侠，熊静波．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J］．政法论坛，2005

（5）：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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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提升网络素养和媒体素养也是促进正确表达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

和培训，让公众更好地辨别信息的真实性，有助于减少误导性信息的传播，提

高网络民意的质量。建立开放、多元的讨论平台也是促进网络民意正确表达的

关键。通过促进不同观点的交流，公众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问题的各个方面，从

而形成更为理性和客观的判断。这可能包括在线论坛、辩论活动等形式，以确

保意见的多元性。

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参与也是必要的。通过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供充

分的信息和解释，可以帮助塑造公众对政策的正确认知，减少基于误导或片面

信息的网络民意。社会各界对于正确引导网络民意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政府

组织、学术界和企业等机构可以通过推动提供专业意见等方式，为公众提供更

为可信的参考，减少不准确信息的传播。

最后，网络平台的规范和管理也是确保网络民意正确表达的关键。平台应

当采取措施，防范网络欺诈、虚假信息传播，同时提供有效的投诉和举报机制，

以便用户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

综合比较分析，网络民意对司法产生的积极影响更像是司法环境的“净化

器”，可以改善司法的整体环境。a 促进网络民意的正确表达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通过强调信息的真实性、提升公众媒体素养、建立多元讨论平台、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积极参与，可以推动网络民意更加准确、理性地表达，带来更有建设性

的讨论和决策。

（三）提升司法工作人员职业道德修养

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是也确保司法公正、维护法治社会重要

因素。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影

响着司法体系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的公信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可以着手。

第一，注重专业伦理教育。通过加强法学专业课程中的伦理道德教育，培

a　王海英．网络舆论与公正司法的实现［J］．法学论坛，2013，28（2）：14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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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司法工作人员对职业操守的高度敏感性。包括引入专门的职业道德课程、案

例讨论等形式，帮助司法从业人员更好地理解职业道德的核心价值。

第二，完善司法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司法系统应该制定并不断完

善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明确司法工作人员在法庭内外的行为标准

和职业操守。这些规范应该涵盖对公正、独立、廉洁等基本原则的要求，为司

法工作人员提供明确的指引。

第三，强化监督与问责机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行

为进行监察和评估。通过独立的监察机构、同行评议等方式，确保司法工作人

员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要求。对于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要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

确保违规者受到适当的惩罚和处理。

进一步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推

动法学教育改革、完善道德规范、加强监督与问责等方面。这样的努力有助于

确保司法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保持高尚的职业操守，为司法体系的公

正运行和社会的法治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五、结语

在网络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广泛流通为公众表达意见提供了更为便捷

的途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网络民意可能通过舆论引导、

信息过滤、社交媒体运动等方式影响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以及法治原则。

在对“江歌案”和“药家鑫”案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文化传统、历史背景、

法律体系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塑造了网络民意在司法领域的表达方式和对

司法决策的态度。这就表明在理解和引导网络民意时，需要考虑到各种文化和

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为了确保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能够更加积极地促进司

法公正和法治建设，需要公众和司法系统的共同努力。司法系统需要更加开放

透明，提高与公众的互动，同时媒体、教育机构、政府等各方应当携手合作，

推动网络民意的正确表达，增进公众对司法体系的理解和信任。总的来说，网

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是一个动态而复杂的主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审慎分析，

以确保司法体系始终站在公正、独立、法治的基石上，为社会的进步和公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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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积极的作用。

The Impact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on Justice
—Jiang Ge and Yao Jiaxin Cas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Wang Yiche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can carry out judicial supervision and 

promote substantive justice; however, the irrational factor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can cause great pressure on national trials if they are involved in 

judicial activitie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Jiang Ge case and Yao Jiaxin case 

to draw out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n their judgement results, 

we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s well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try to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correctly exert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n the judiciary, so as to realise 

the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judicial activities, 

and on the basis of which, we can further improve China’s judicial system and 

safeguar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judiciary.

Key words: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Judicial impartiality; Judicial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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